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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滿東邨旁的單車停泊處更改用途的提問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書面回覆 

 

 

 就葉培基議員對滿東邨旁的兩個單車停泊處的提問，康樂及文

化事務署(康文署)的回覆如下： 

 

 議員提及的單車停泊處，其中一個位於東涌道足球場旁邊（附

圖 1）。該單車停泊處位於公用道路旁，屬未批租及未撥用的政府土

地，並非康文署轄下場地，康文署現時負責該處的植物護養工作。由

於該處受多項場地限制，包括樹木體積大而且數量多，該處可提供

的康樂設施有限，而且樹木根部可能對設施維修及樹木保養構成影

響。另外，該處地底設有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的電纜，如要進行工程，

相關電纜或需遷移。考慮到各種場地限制，康文署現未有計劃在該

處設置康樂設施。倘若其他部門就該處有發展用途，康文署將會配

合，就植物護養方面提供技術意見。 

 

 至於另一個單車停泊處（附圖 2）的位置，則屬於「改建滿東

邨對出松滿路旁附近的空地為休憩處」（離島區「地區小型工程計

劃」編號：Is-DMW370）項目範圍。該項目現正進行可行性研究，康

文署會按既定程序繼續推展這個項目，並會適時向地區設施及工程

委員會匯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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